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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案決議：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

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

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5%，其中國家安全

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人力發展

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原

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考選部、銓

敘部、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

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署、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

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青年發展署、

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

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

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臺灣高

等檢察署、調查局、工業局、智慧財產局、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

所、能源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

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

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勞動基金

運用局、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輻

射偵測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

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

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

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

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種

苗改良繁殖場、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高雄

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

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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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金融局、農糧署及所屬、環境檢驗所、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保險局、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

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5%，其

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客家委員

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會、立法院、銓

敘部、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

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領事事務局、外

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所屬、財政部、

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

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

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

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

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

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

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

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

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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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

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

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

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調查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

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

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

鐵道局及所屬、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

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家畜衛生試驗

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

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業金融

局、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及所屬、海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一般事務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

餘統刪5%，其中總統府、行政院、主計總

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共工程委員會、立法院、最高法院、最

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法

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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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

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

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

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

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考試

院、考選部、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

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

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警政

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空中勤務總隊、

外交部、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

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

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

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

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

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

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

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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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

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

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

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調查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

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

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

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

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家畜衛生試驗所、桃園區農

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

所屬、中央健康保險署、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銀行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

檢查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

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

行調整。 

設備及投資：除法律義務支出及資產作價

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6%，其中立法院、

最高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法院、

法官學院、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

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

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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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

金門地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消防署及

所屬、役政署、建築研究所、外交及國際

事務學院、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

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

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

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

廉政署、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

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

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

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

地方檢察署、調查局、經濟部、工業局、

水利署及所屬、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

屬、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

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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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三) 為公開透明，並利立法院監督預算執行情

形，政府各機關編列廣告費用及宣傳費

用，須符合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按季將

辦理方式、政策效益及執行情形函送立法

院備查，俾利政府預算發揮最大效益。 

遵照辦理。 

 

(十六)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級機關、

部會、單位預算編列設備資訊採購經費，

進行各類如電腦設備、網路設備、無人機、

虛擬設備、及其他各類電子資通訊設備採

購時，為維護我國資安安全，實不應採購

中國廠商或由中國所實質控制廠商品牌

之設備。惟立法院於第 9屆處理行政院預

算解凍案時，曾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院應公

布危害國家資通安全廠商清單，然迄今未

見行政院公布該清單。而危害國家資通安

全廠商清單攸關我國 5G 資訊建設及設備

採用，政府應正視我國國安層級資安事件

頻生之嚴重性，採取積極之作為。爰要求

行政院確實盤點各級機關現行使用情形，

並於 110 年底前汰換，各項採購不得採購

中國品牌或中國所實質控制廠商品牌之

設備，並應於採購驗收時，嚴格把關，並

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各相關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 

遵照辦理。 

二、 

 

(九) 

新增決議-內政委員會 

警政署及所屬 

「警察執法設備及效能提升方案―通訊

監察系統建置計畫」為 2 年期計畫，110

年續列 1億 0,800 萬元。有鑑於通訊監察

已為警方偵查之主要手段，為落實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避免不當侵

害其他無關之人，爰要求警政署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0 年 3月9日以台

內警字第1100878103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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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1. 

 

 

 

 

 

 

 

 

2. 

 

 

 

 

 

 

 

 

 

 

分組審查決議-內政委員會 

警政署及所屬 

110年度警政署及所屬單位預算第3目「警

務管理」編列 5億 2,005 萬 8 千元，凍結

百分之五，俟警政署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0年度警政署及所屬單位預算第3目「警

務管理」項下「國外旅費」編列 15萬 7 千

元，惟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流行期，

疫情期間國際往返需採取隔離、航班限制

等措施，隔離產生之人力空窗尤其嚴重，

允宜適量減少交流考察之業務，改以線上

及其他方式交流，較為妥適。爰凍結該項

預算，俟警政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有鑑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仍

在全球肆虐，截至 109 年 10 月 13 日也造

成近 3,800 萬人確診，許多專家學者也認

為疫情趨緩之期程尚未明朗，且各國目前

對於邊境管制仍採取高度管制，另因疫情

關係，國際社會許多交流活動亦以停辦為

原則。爰此，110 年世界應急通訊大會是

否如期舉行，仍是未知數。爰此，凍結該

項預算，俟警政署確認該會如期舉辦，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0 年 3月2日以台

內警字第1100876003號函送立法院在案，並於

110年5月5日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內政委

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報告，經立法院

110年6月3日台立院議字第1100702348號函

准予動支在案。 

(二十六) 

 

全國警用無線電設備自建置完成起使用

至今，已面臨機件老化導致通訊品質不

良、不具保密性、無法跨區通訊及功能過

時等問題，造成警察同仁執勤效率降低。

因金門地區鄰近大陸，類比訊號常出現蓋

臺的情況，造成通訊不良，凸顯警用無線

電亟需汰換的必要性。 

警政署刻正推動「109 至 113 年警用無線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0年3月4日以台內

警字第1100876004號函送立法院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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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汰換更新中程計畫」，基於金門警用無

線電亟需汰換之必要性，爰建請警政署於

規劃「109 至 113 年警用無線電汰換更新

中程計畫」時，將金門地區列為優先汰換

警用無線電的地區，以強化地方治安。 

 


